
威海徐氏罐头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2016年 1 月 27日，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

人董效明对债务人威海徐氏罐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徐氏罐头公司）

的破产清算申请。2016 年 2 月 1 日，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指定威海铭信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徐氏罐头公司的管理人。2019

年 6月 19日，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宣告徐氏罐头公司破产。

2019年 7 月 12日，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召开，表决通过了《破产财产

变价方案》。此后管理人对徐氏罐头公司的财产按照《破产财产变价

方案》依法进行了变价，现变价工作已经完成。管理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第 113条、第 114

条、第 115 条的规定，制定本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一、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人名称或者姓名、债权额及分配额：

详见附件《威海徐氏罐头有限公司破产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二、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额 

徐氏罐头公司的债权人申报债权后，经管理人审核，以下债权人

有权参加破产财产分配： 

1、税款债权：国家税务总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税款优

先债权数额为 368,940.00 元，另有税款滞纳金 261,089.87元被认定

为普通债权。 

2、普通债权：夏宝江等 34 家债权人申报的债权，被认定为普通

债权，债权总额为 15,358,426.36 元（包括国家税务总局威海经济技

术开发区税务局的税款滞纳金 261,089.8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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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数额 

管理人按照破产财产变价方案，已将破产财产依法进行变现。收

回货币财产及变价全部破产财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1、管理人发现徐氏罐头公司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存有建筑劳务工资保证金。经查询，徐氏罐头公司缴纳的保证

金在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财政局监管账户内，余额为 168,300.00

元，由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库集中支付中心将款项转入管理人账户； 

2、管理人拍卖徐氏罐头公司所有的位于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

山镇九家疃村东的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得拍卖价款

3,675,000.00元； 

3、管理人变卖徐氏罐头公司九家疃村东工地上的废旧物资所得

变卖价款 3,284.00元； 

4、管理人账户孳生的利息 9,304.66 元。 

以上货币资金共计 3,855,888.66元。 

 

四、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和数额 

（一）破产费用及支付情况 

1、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1）破产案件申请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第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徐氏罐头公司破产财产价值共计

3,855,888.66 元，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计算破产案件申请

费为 18,823.55元。 

（2）破产衍生诉讼案件受理费：目前已经发生 100.00 元。 

2、管理、变价和分配破产财产的费用：目前已经发生费用共计

513,950.90 元，包括工地工人对于破产财产看管费 131,987.10 元，

在建工程转让收入应缴税费 362,293.80 元，工地架子管拆除、装卸、

运输费 19,6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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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目前已经发生费用共计 23,746.80 元，

包括公告费 2,900.00 元、邮寄费 1,229.00 元、刻印费 410.00、办

公费 1,289.80 元、交通费 2,000.00 元、会议费 15,898.00 元、转款

手续费 20.00 元；预留破产财产分配费用、争议事项诉讼费用、办理

企业注销等管理人后续履行职务费用 28,000.00 元。 

4、管理人报酬：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

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2 条、第 8 条、第 14 条的规定，管理人报

酬为 328,471.09 元（即根据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 3,855,888.66

元，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不超过 100 万元（含

本数）的，按照 10%确定；超过 100 万元至 500万元的部分，按照 8%

确定）。 

需要说明的是，2016 年 5 月 19日法院作出通知书确定管理人报

酬方案：根据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在以下比例限制范围内分段

确定管理人报酬：不超过 100 万元（含本数）的，按照 6%确定；超

过 100 万元至 500万元的部分，按照 5%确定。破产财产变现后 10 日

内支付 50%，破产财产分配完毕后支付 30%、破产程序终结前支付 20%。

法院确定的管理人报酬方案，可以根据破产案件和管理人履行职责的

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管理人接管徐氏罐头公司至今历时四年多，破解了破产人零移交

（不移交印章、账目、财产）的阻力，在破产财产存在违法建筑因素

情况下启动司法网络拍卖程序实现了变价并协调行政、法院各机构协

助买受人完成了土地使用权的过户手续，进行了大量涉诉涉访维稳工

作，化解了社会矛盾。另外由于徐氏罐头公司没有资金，管理人垫付

破产费用三年多推动破产程序的进行，直至破产财产变价成功；虽然

法院确定破产财产变现后 10 日内应当支付 50%的管理人报酬，但由

于破产财产存在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的取回权争议，管理人至今未

领取任何报酬；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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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14 条第 2 款规定，破产清算事务所通过聘请其

他社会中介机构或者人员协助履行管理人职责的，所需费用从其报酬

中支付。故管理人履行职务所支付的律师费、评估费、网络债权人会

议录制费等均包含在管理人报酬中，没有另行列入破产费用中由债权

人承担。综上，管理人于债权人会议前申请法院根据破产案件和管理

人履行职责的实际情况，对 2016 年通知的管理人报酬方案进行调整，

考虑本案的复杂性、管理人的工作量与勤勉程度、管理人为清算工作

做出的实际贡献、管理人承担的风险和责任、法院目前确定破产案件

管理人报酬的通行标准即在最高人民法院规定比例基础上按照每档

下浮 2%进行调整，即不超过 100 万元（含本数）的，按照 10%确定；

超过 100万元至 500 万元的部分，按照 8%确定。 

（二）破产费用的承担方式及数额 

上述破产费用，除已经发生的破产费用 537,797.70 元外，其余

破产费用继续从破产财产中支付或预留（包括破产案件申请费

18,823.55 元、管理人报酬 328,471.09 元、预留后续破产费用

28,000.00 元）。 

（三）预留款项情况 

管理人预留款项 739,365.00元，具体情况如下：2005年 6月 21

日，徐氏罐头公司与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之间签订了《合同书》，

约定陶玉英将其所有的位于威海市经济技术开发崮山镇九家疃村的

土地 3335 平方米转让给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后因徐氏罐头公司

未配合办理土地使用权过户手续，故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在法院受

理徐氏罐头公司的破产申请前未全额支付土地转让款。该《合同书》

系破产申请受理前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且经过法院判决。管理

人接管徐氏罐头公司后，发现法院执行未果，如果继续履行，则徐氏

罐头公司剩余破产财产变价难度极大，导致破产财产贬值。故管理人

为了破产财产的保值、增值，未通知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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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18条第 1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

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

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

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视为解除合同。故上述《合同书》因

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

厂已经解除。上述合同解除后，管理人对合同中涉及的土地使用权一

并变价，破产财产得以增值。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作为合同相对方

权益受到损害，而徐氏罐头公司的全体债权人因此受益。目前威海市

华刚综合加工厂的土地权益争议未经依法解决，管理人按照威海市华

刚综合加工厂主张并提供其与陶玉英 2012 年 3 月 1 日签订的协议书

确认的已付土地转让款 739,365.00 元预留款项。 

（四）破产债权的分配情况 

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并扣除预留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款项后，徐

氏罐头公司剩余的可供分配破产债权的破产财产数额为

2,203,431.31 元。按照《企业破产法》第 113条规定的顺序清偿。 

1、税款债权：国家税务总局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税务局的税款

债权 368,940.00 元，税款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100%，分配金额为

368,940.00 元。清偿税款债权后，可供清偿的剩余破产财产为

1,834,491.31 元。 

2、普通债权：夏宝江等 34 家普通债权人，普通债权总额为

15,358,426.36 元，可供清偿的剩余破产财产为 1,834,491.31 元，

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为 11.94%。 

 

五、实施破产财产分配的方法 

（一）分配方式 

1、破产财产的分配以货币分配方式进行。管理人将按照债权人

提供的开户银行户名、账号等信息通过网上银行向债权人分配破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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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并以网上银行的支付凭证作为债权人受领破产财产分配额的凭证。 

2、因管理人预留的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款项未经依法确认且

本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尚需等待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并经法院裁定认

可，同时存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二次表决仍未通过的需

经法院裁定认可的可能性。故最终由管理人执行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存在实施多次分配的可能性，管理人将公告每次分配的财产额和债权

额。管理人实施最后分配的，应当在公告中指明，并载明相关法定事

项。 

3、债权人应当于管理人发布破产财产分配公告之日起两个月内

受领破产财产分配额，并按照管理人要求提供相关财务手续。 

（二）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调整 

1、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56 条的规定，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

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

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如果有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债权且经管理人认定、经债权异议程序被法

院裁定确认的，或者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土地权益争议经依法确认

结果与管理人预留款项不符等，均会导致普通债权的清偿比例发生变

化。届时管理人将对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并依法进行分

配。 

2、普通债权人在管理人发布破产财产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两个月

仍不受领破产财产分配额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放弃受领分

配的破产财产，管理人对债权人进行二次分配。 

3、管理人预留的后续履行职务费用 28,000.00 元，根据实际发

生金额进行支付。如果预留的费用在管理人履行职务完毕后尚有剩余

的，管理人对债权人进行二次分配。 

4、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须在管理人公布法院裁定认可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之日起 15 日内起诉依法处理土地权益争议，逾期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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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破产财产分配时诉讼未决的债权，管理人应当将预留金额提存，

最终根据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金额进行分配。如果预留的款项多于生

效法律文书确认金额的，管理人对债权人进行二次分配；如果预留的

款项少于生效法律文书确认金额的，考虑到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怠

于行使取回权异议起诉权利，管理人仅以预留金额为限进行分配；若

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无论威海市华刚综合加工厂未起诉或

者诉讼仍未决导致其仍不能受领分配的，管理人将预留金额对债权人

进行再次分配。 

（三）破产财产分配公告发布 

最终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以法院裁定认可的为准，管理人将在

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 http://pccz.court.gov.cn 及管理人

网站 http://www.mxqingsuan.com 上予以公布；破产财产分配公告，

管理人亦将在上述网站公布。 

 

 

 

 

威海徐氏罐头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二○年七月十三日 

 

 

 

 

附：《威海徐氏罐头有限公司破产债权清偿分配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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